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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3.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18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2

月 18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8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4.会议地点：贵州省贵阳市都司高架桥路46号黔源大厦23楼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焱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70人，代表股份 187,136,575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768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人，代表股份 177,643,02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1.548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6 人，代表股份 9,493,54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20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7人，代表股份23,493,63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94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14,000,08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74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6人，代表股份 9,493,5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204%。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545,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811%；反对 3,

590,0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84%；弃权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902,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7155%；

反对 3,590,0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2811%；弃权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34%。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撤销监事会及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6,947,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7%；反对184,

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8%；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04,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31%；

反对 184,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73%；弃权 4,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196%。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3.0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539,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780%；反对 3,

590,0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184%；弃权 6,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96,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6908%；

反对3,590,0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811%；弃权6,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81%。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0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539,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780%；反对 3,

590,0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184%；弃权 6,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96,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6908%；

反对3,590,0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811%；弃权6,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81%。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0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532,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743%；反对 3,

599,0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32%；弃权 4,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89,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6610%；

反对3,599,0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194%；弃权4,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196%。

3.04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526,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710%；反对 3,

605,2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66%；弃权 4,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83,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6346%；

反对3,605,2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458%；弃权4,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196%。

4.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贵州北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有关规定，公司股东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

司和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合计持有公司股票的数量为120,967,060
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586,2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847%；反对 3,

578,4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081%；弃权 4,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910,3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7478%；

反对3,578,4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318%；弃权4,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04%。

5.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
选举杨焱先生、戴建炜先生、冯荣先生、龚兰高先生、马云麟先生、苏春辉女士为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5.01 选举杨焱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86,109,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2,466,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6292%。
表决结果：当选
5.02 选举戴建炜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86,097,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2,454,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5782%。
表决结果：当选
5.03 选举冯荣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86,097,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2,454,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5782%。
表决结果：当选
5.04 选举龚兰高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86,097,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2,454,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5782%。
表决结果：当选
5.05 选举马云麟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86,169,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2,526,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8846%。
表决结果：当选
5.06 选举苏春辉女士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86,097,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2,454,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5782%。
表决结果：当选
6.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选

举祝韻女士、李晓冬先生、王冠先生、程亭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具体表
决情况如下：

6.01 选举祝韻女士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186,258,8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2,615,8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2639%。
表决结果：当选
6.02 选举李晓冬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86,671,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3,028,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0187%。
表决结果：当选
6.03 选举王冠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86,727,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3,084,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2571%。
表决结果：当选
6.04 选举程亭女士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186,258,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2,615,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2639%。
表决结果：当选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炜衡（贵阳）律师事务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召集人和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
合国家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炜衡（贵阳）律师事务所关于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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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12

月18日在公司23楼1号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视频）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
年12月8日以书面形式送达各位董事，应出席董事11名，实际出席董事11名（其中董事王
冠先生、程亭女士以通讯（视频）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本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选董事杨焱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杨焱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

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审计委员会：祝韻（召集人）、程亭、冯荣
战略发展委员会：杨焱（召集人）、李晓冬、王冠
提名委员会：王冠（召集人）、戴建炜、祝韻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程亭（召集人）、李晓冬、冯荣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三）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

案》。
董事会聘任戴建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李朝新先生、王贵来先生、胡佐君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金冬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王博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任职资格已经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王博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其联系方式为：
电话：0851-85218941
传真：0851-85218925
电子邮箱：wangbo@chd.com.cn
联系地址：贵州省贵阳市都司高架桥路46号黔源大厦
（四）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

案》。
董事会聘任罗娟娟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五）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
董事会聘任石海宏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石海宏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其联系方式为：
电话：0851-85218945
传真：0851-85218925
电子邮箱：shihaihong@chd.com.cn
联系地址：贵州省贵阳市都司高架桥路46号黔源大厦
（六）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

的议案》。（请详见2025年12月19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议事规则》《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制度》《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
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制度》《贵州黔
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

（七）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贵州北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同比例增资的关联交易议案》。（请详见2025年12月19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贵州黔
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贵州北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同比例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有关规定，公司关联董事杨焱先生、戴建炜
先生、冯荣先生、龚兰高先生、王贵来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事项并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八）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水电新能源领域典型场景人工
智能技术研究与工程示范项目因采购形成关联交易的议案》。（请详见2025年12月19日刊
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水电新能源领域典型场景人工智
能技术研究与工程示范项目因采购形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有关规定，公司关联董事杨焱先生、戴建炜
先生、冯荣先生、龚兰高先生、王贵来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事项并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上述人员简历附后。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八次会议决议；
3.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附件
杨焱先生，1974年出生，工学学士，历任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东风发电厂

副总工程师兼修试部主任、副厂长、厂长，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思林发电厂（思
林电站建设公司）厂长（经理），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沙沱电站建设公司副经
理，沙沱发电厂筹备处主任，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构皮滩发电厂（建设公司）厂
长（经理），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董事会秘书，中国华电集团有
限公司福建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福建华电福瑞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现
任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杨焱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公司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戴建炜先生，1973 年出生，工学学士，历任贵州电力调度通信局调度员，贵州电力调
度通信局方式科专职工程师，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处专工，贵州乌江
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水电站远程集控中心专工，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水电
站远程集控中心主任工程师、副主任、主任，乌江渡发电厂厂长、党委委员，乌江渡发电厂
党委书记、执行董事，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中国华电集团有限
公司生产技术部副主任，现任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戴建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公司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冯荣先生，1968年出生，经济学学士，历任华电四川发电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四川分公司、华电金沙江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
司）总会计师、党组成员，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党委委员，中国华电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董事，华电湖北发电有限公司董事，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
华电福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黑龙
江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现任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直属单位专职董事（正主任
级）、华电江苏能源有限公司董事、华电海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冯荣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公司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冯荣先生在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任直属单位专职董事（正主任
级）、在华电江苏能源有限公司任董事、在华电海外投资有限公司任董事，除此以外，冯荣
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祝韻女士，1973年出生，经济学学士，具有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历任贵州省审计厅科
员，贵州省审计事务所项目经理，贵州明建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现任贵州黔源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贵州黔元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首席合伙人。

祝韻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公司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李晓冬先生，1964年出生，法学学士，具有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历任贵州省司法厅主

任科员，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贵
州水矿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贵州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专家咨询委员，贵州省律师协会
副会长，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法律顾问。现任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贵州集泰律师事务所主任、专职律师，贵州省人大常委会法律专家咨询委员。

李晓冬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公司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王冠先生，1980年出生，经济法硕士，具有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历任北京市尚公律师
事务所律师，北京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深圳市安车
检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兼任第九届北京市律师协会国有资产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
第十届北京市律师协会证券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外聘内核委
员。现任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贵州资本
市场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

王冠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公司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程亭女士，1980年出生，管理学博士，具有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历任安永华明会计师
事务所北京分所审计员，贵州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讲师、副教授。现任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贵州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兼任贵州星诚通财务咨询有限公司顾问，
贵州省科技厅专家库专家。

程亭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公司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李朝新先生，1969年出生，工程硕士，历任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东风发电
厂修试部班长、专责，修试部副主任，机电维护检修公司副经理，经理；贵州乌江水电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洪家渡发电厂筹备处生产准备部主任、副总工程师兼安全生产部主任；贵州
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乌江渡发电厂总工程师、党委委员；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思林电站建设公司副经理、党委委员；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安全生产部设备技术处副
处级职员，水电与新能源产业部安全生产处副处级职员，水电与新能源产业部安全生产处
副处长，水电与新能源产业部安全生产处正处级职员，水电与新能源产业部水电生产处正
处级职员，生产技术部水电新能源处正处级职员、处长，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生产技术
部水电新能源处处长，现任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朝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公司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王贵来先生，1977年出生，工程硕士，历任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东风发电
厂修试部继电保护班班长；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构皮滩发电厂项目工程师、生
产技术部电气专责工程师、副主任、主任、总工程师、党委委员；构皮滩发电厂（建设公司）
副厂长、总工程师、副经理、党委委员；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思林发电厂（建设
公司）厂长、党委副书记、副经理；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构皮滩发电厂（建设公
司）厂长、党委副书记、副经理；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沙沱发电厂（建设公司）执
行董事、党委书记、经理，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公司）办公室（党委办公
室、法律事务部）主任，现任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代主席。

王贵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公司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胡佐君先生，1974年出生，大学学历，历任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工作部
副主任、主任，华电四川发电有限公司、华电金沙江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部
副主任，华电金沙江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办公室（法律事务部）主任、纪委委员，华电新
疆发电有限公司纪委书记、监事，现任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胡佐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公司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金冬先生，1982年出生，大学学历，历任华电云南发电有限公司财务资产部主任助理；
华电云南发电有限公司（云南公司）财务资产部核算处处长；华电云南发电有限公司（中国
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财务资产部副主任、主任，现任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负责人。

金冬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公司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王博先生，1980年出生，文学硕士，历任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华电集
团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资产管理部资本运营科科长；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财务资产部副主任；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管理部副主任；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部（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现任贵州
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证券法务部（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王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公司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罗娟娟女士，1973年出生，经济学士。历任贵阳发电厂实业总公司财务室主办会计；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资产部主办科员，财务资产部副主任（主持工作），兼任贵

州北盘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资产部副主任；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

（计划经营部）主任，规划发展部（工程管理部）主任，现任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审计

部主任。

罗娟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公司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石海宏先生，1974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历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遵义营业部交易

员、交易部经理、前台负责人，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箐电站建设公司审计监察专

责，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产权部公共关系管理专责，现任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石海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公司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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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一致行动人柯丽婉女士的通知，获悉柯丽婉女士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相关手续，具
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业务办理情况

股东

名称

柯丽
婉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控股股东的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数
（股）

2,130,0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33.02%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注1

0.51%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注2

是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质押起始日期

2025.12.16

质押
到期日

2026 年 12 月 16 日
（以质权人办理完
毕解除质押登记手

续之日为准）

质权人

万 联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质
押
用
途

个
人
融
资

注1：总股本以公司2025年12月17日股本419,993,636股计算，下同。
注2：柯丽婉女士系公司副总经理，本次质押股份为高管锁定股。
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成。
二、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柯丽婉女士及其一致行

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柯
丽
婉

翁
伟
武

许
雪
妮

合
计

持股
数量（股）

6,451,200

171,756,380

640

178,208,220

持股
比例

1.54%

40.89%

0.0002%

42.43%

本次业务办
理前质押股
份数量（股）

0

79,098,273

0

79,098,273

本次业务办
理后质押股
份数量（股）

2,130,000

79,098,273

0

81,228,273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33.02%

46.05%

0

45.58%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51%

18.83%

0

19.34%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标记合计数

量（股）

2,130,000

68,673,840

0

70,803,840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100.00%

86.82%

0

87.17%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合 计 数 量

（股）

2,708,400

68,280,900

0

70,989,30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62.68%

73.69%

0

73.20%

注3：上表中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总和不符，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1、本次股份质押业务变动不涉及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为312.9185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1.76%，占公司总股本的0.75%，对应融资余额
为0；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4,299.2518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4.12%，占公司总股本的 10.24%，对应的融资余额为 18,700万元。柯丽婉女士及其一致
行动人翁伟武先生、许雪妮女士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
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或自筹资金。

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
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
制过户风险，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未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
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上述人员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
款、补充质押股份等措施来应对上述风险。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后续情况，公司将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股票质押的相关证明
特此公告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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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俄罗斯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俄罗斯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海外业务拓展和战略发展的需求，公司拟在俄罗斯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负责在俄罗斯开展金属制品包装易开盖产品的市场开拓和销售等。同时，授权公司管理
层办理设立相关的工商登记、申报材料等手续。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暨设立全资子公司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
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名称（中文）：英联金属科技（俄罗斯）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以最终核准内容

为准）
（英文）：ENPACK METALS TECHNOLOGY RUS CO., LTD.

3、注册地址：俄罗斯莫斯科
4、注册资本：500万卢布或等值人民币（以最终实际投资金额为准）
5、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出资，出资比例100%。
6、经营范围：进出口贸易及销售（具体以审批通过为准）
注：以上注册登记信息为拟申报信息，具体以俄罗斯当地登记机关最终核准内容为

准。
三、设立子公司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一）设立全资子公司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在俄罗斯设立全资子公司将拓宽公司的海外业务渠道，有利于公司在俄罗斯

的市场开发，在最短时间内为客户解决问题，提高客户的满意度，更好地拓展公司在海外
的业务，进一步完善公司的全球化产业布局。

2、本次对外投资暨设立全资子公司事项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暂不会对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和业绩带来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中小投资
者的权益。

（二）存在的风险
1、本次在俄罗斯设立全资子公司尚需经过国内和俄罗斯相关政府部门的备案或审

批，能否取得相关政府机关的备案或审批，以及最终取得备案或审批时间存在不确定性的
风险。

2、在俄罗斯设立全资子公司将受到当地商业环境、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文化特征等
客观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市场、经营和管理等方面的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实际回购股数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实际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1/30

2024年12月19日~2025年12月18日

5亿元~10亿元

21.33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4,507.72万股

1.22%

50,060.86万元

8.34元/股~16.52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2024年12月19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自筹资金/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取得的超募资金/专项贷款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
普通股（A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回
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1.42元/股（含），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
本，回购股份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分别于 2024年 11月 30日、2024年 12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披露的《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方案的公告》《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因实施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21.42
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21.33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实施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4）。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5年1月22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实施股份回购，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1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阿特
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2）。

（二）2025年 12月 15日，公司回购股份比例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1%，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阿特
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总股
本1%暨回购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68）。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回购的12个月期限已满。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累计回购公司股份45,077,2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2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6.52元/股，最低价为8.34元/股，回购使用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00,608,562.12元（不含
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公司回购股票金额已达到回购方案中回购资金总额
下限、且未超过回购资金总额上限，本次回购方案（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实
施完毕。

（四）公司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符合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回购方案。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

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五）本次实施股份回购使用的资金为自有/自筹资金/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取得的超募资金/专项贷款资金，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回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回购后公司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
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前一交易日，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上述期间不存在直接买卖公
司股份的情形。

四、股份注销安排
经公司申请，公司将于2025年12月1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注销

本次所回购的股份45,077,212股，并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
本次股份回购及注销前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B886404609）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B886945087）

股份总数

本次回购前

股份数量
（股）

2,306,306,897

1,381,910,427

52,700,000

3,688,217,324

比例（%）

62.53

37.47

1.43

100.00

本次回购股份总数

本次拟注销股份
（股）

45,077,212

8,060,773

37,016,439

45,077,212

本次不注销股份
（股）

本次注销后

股份数量
（股）

2,295,485,721

1,347,654,391

52,700,000

3,643,140,112

比例（%）

63.01

36.99

1.45

100.00

注 1：本次回购股份分别存放于两个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B886945087的回购资金来源为专项贷款资金；回购专用证券账户B886404609的回购
资金来源为自有/自筹资金/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超募资金。

注2：本次回购方案自2024年12月19日开始，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中包含部分首
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述限售股股票于2025年6月9日上市流通，上市流通股
份数为10,821,176股；故本次回购完成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及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较回购前有所变化。

注 3：本次回购前，回购专用证券账户B886404609已有 5,270万股，系公司 2024年
第一轮回购所得，用于股权激励及/或员工持股计划。

五、回购注销后公司相关股东持股变化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3,688,217,324股减少至 3,643,140,112股，将导

致公司控股股东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触及 1%的整数倍。本次注销前后，公司控股股
东持有公司权益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Canadian Solar Inc

变动前持股数量（股）

2,295,485,721

变动前持股比例（%）

62.24

变动后持股数量（股）

2,295,485,721

变动后持股比例（%）

63.01

注：变动前持股比例以公司总股本 3,688,217,324股计算，变动后持股比例以回购
注销后公司总股本3,643,140,112股计算。

六、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45,077,212股，根据回购股份方案，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

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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